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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魏合田 董事 因公出差 王粤涛

谢兴国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鲍恩斯

张川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鲍恩斯

王悦 董事 因公出差 李建民

公司负责人王粤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道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云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６

，

２２６

，

６７７

，

８５５．８３ ４

，

９１７

，

９８３

，

８４８．７６ ２６．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

，

８３４

，

０３３

，

３７１．１７ ９５９

，

８４７

，

７７３．１１ ９１．０８％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９６

，

１３３

，

１７７．７４ －２４．２６％ １

，

７０４

，

５６８

，

６５２．６６ －８．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４２

，

８２９

，

０８２．２１ －５６．５３％ １０２

，

５７３

，

５２４．７９ －２６．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２

，

８１５

，

１９９．３４ －５６．５８％ １０２

，

１３９

，

８９１．８９ －２６．５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４４

，

０８５

，

８１０．７３ －１１１．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５８．９７％ ０．３９ －２９．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５８．９７％ ０．３９ －２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６％ －９．０７％ ７．５８％ －８．５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３

，

０３９．６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２３９．０１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７４

，

６９８．３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

，

０５２．６０

合计

４３３

，

６３２．９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０

，

８７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万宝工程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２．９４％ １４５

，

２４８

，

５８３ ７

，

３６４

，

６１４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３０％ １７

，

２７４

，

０４２

王文霞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２％ ５

，

００２

，

９７５

北京中经瑞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６％ ２

，

６２１

，

２３１ ２

，

６２１

，

２３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９％ ２

，

４３７

，

７４５ ２

，

４３７

，

７４５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８７％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日

进斗金

２２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１％ ２

，

２１０

，

４５０

泰达宏利基金

－

民生银行

－

泰达宏

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２０７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６％ ２

，

０９６

，

９８５ ２

，

０９６

，

９８５

诺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诺安澳投

（杭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６％ ２

，

０８３

，

８７９ ２

，

０８３

，

８７９

石文斋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３％ １

，

７３９

，

７７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万宝工程公司

１３７

，

８８３

，

９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７

，

８８３

，

９６９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１７

，

２７４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２７４

，

０４２

王文霞

５

，

００２

，

９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２

，

９７５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日进斗金

２２

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２

，

２１０

，

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１０

，

４５０

石文斋

１

，

７３９

，

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３９

，

７７０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赢理财

１

号

１

，

４９６

，

９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９６

，

９０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社会责任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２９

，

０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２９

，

０３１

陈岳林

９８２

，

４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８２

，

４９９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３

，

７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５３

，

７１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为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分别持有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５０％

的股

权；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未知其

他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石文斋，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１

，

６４０

，

１７０

股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预付款项期末数为

１

，

３４６

，

６４６

，

１６７．６２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３２．８８％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国际工程项目支付分包

单位预付款所致。

应收利息期末数为

６

，

０３９

，

１０７．７１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３４．１８％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定期及结构性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

２９

，

８７３

，

５１９．３１

元，比年初数减少

７４．４９％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出口退税款所致。

无形资产期末数为

６７８

，

３８９

，

１１９．９０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１２４．８８％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老挝南湃

ＢＯＴ

水电站项目

建设投资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期末数为

１８７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比年初数减少

３８．５４％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到期借款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数为

２６

，

７３９

，

５０８．７２

元，比年初数减少

６１．３９％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之子公司番禺富门花园

房地产有限公司缴纳计提的土地增值税及营业税所致。

长期借款期末数为

１３５

，

００２

，

０５１．３０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２０４．９２％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之子公司南湃电力有

限公司取得项目借款所致。

资本公积期末数为

９１４

，

３９４

，

８１０．７６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５３４．６２％

，其主要原因是：主要是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资

本溢价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数为

５

，

６５４

，

０４５．９６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８８．２９％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房地产销售

业务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本期发生数为

３９

，

４７７

，

４１２．５７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４８．６７％

，其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了市场开发力

度，项目前期投入及业务经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数为

－６４

，

３０６

，

０４２．１５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６２１．１５％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定期及结构性存

款增加，利息收入增长，以及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数为

１２

，

０７７

，

５５０．２５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２６．６％

，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回以前

年度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数为

５２０

，

３８１．８６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９７７．１３％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北京市商委短

期信用险保费鼓励资金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

－４４

，

０８５

，

８１０．７３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１１１．３９％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

国际工程支付了项目分包尾款，以及支付了收款在

２０１４

年的分包预付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

－１２７

，

９７４

，

７３９．６８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１

，

３５９．８６％

，其主要原因是：

本期老挝南湃水电站

ＢＯＴ

项目建设投入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

７７３

，

３４６

，

０１４．２８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２

，

１４４．９３％

，其主要原因是：本

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重大合同进展情况如下：

（

１

）伊朗德黑兰地铁四号线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５．３２

亿欧元（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的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履行情况：

２０１５

年前三季度确认收入人民币

４０

，

５３８．６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目累计确认收入人民币

４９１

，

７５５．４５

万元。

（

２

）伊朗德黑兰城郊铁路延长线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９８３０

万美元（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

２００６

年第一

季度报告中披露，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合同尚未生效。

（

３

）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３８．４９

亿人民币（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重大项目进展公

告）；

履行情况：合同尚未生效。

（

４

）俄罗斯航空零件公开股份公司商用汽车组装厂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

４．６

亿美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重大项目公告）；

履行情况：合同尚未生效。

（

５

）建造老挝

Ｘｅｂａｎｇｆａｉ

河流域灌溉和防洪管理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

１５

亿美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重大

项目公告）；

履行情况：

２０１５

年前三季度确认收入人民币

４

，

７５８．４３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目累计确认收入人民币

１９

，

０９０．３１

万元。

（

６

）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项目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合同价格为

７．０

亿美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公告）；

履行情况：

２０１５

年前三季度确认收入人民币

３９

，

２０６．０３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人民币

１６７

，

７８４．７７

万元。

（

７

）德黑兰地铁六号线项目合同，合同价格

１２１

，

８５６．１０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７８．７

亿元人民币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重大合同公告）；

履行情况：合同尚未生效。

（

８

）几内亚比绍

Ｓａｌｔｉｎｈｏ

水电站项目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合同价格为

２．８７

亿美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重大合

同公告）；

履行情况：合同尚未生效。

（

９

）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合同金额

２．５９

亿美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公告）；

履行情况：

２０１５

年前三季度确认收入

１８

，

２４８．６１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目累计确认收入人民币

１８

，

２４８．６１

万元。

（

１０

）几内亚比绍

Ｓａｌｔｉｎｈｏ－

比绍

－

塔纳府输变电线路与变电站项目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１．９９

亿美元（详见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重大合同公告）；

履行情况：合同尚未生效。

（

１１

）伊朗德黑兰

１００８

辆碳钢地铁车供货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合同金额

１１２．１７

亿元人民币（详

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披露的《伊朗德黑兰

１００８

辆碳钢地铁车供货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履行情况：合同尚未生效。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万宝工程公司

中国万宝工程公司承诺不再单独或与其他第

三人共同以任何方式从事经营与北方国际相

竞争的民用工程承包业务，但以下情况除外：

（

１

）根据北方国际的要求，为北方国际未来承

揽民用工程项目提供资信或其他方面的支持；

（

２

）根据国家的授权或许可从事特种行业或特

殊项目的非一般民用工程承包项目。

２０００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长期 承诺正常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万宝工程公司

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规范并逐步减少关联交

易；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及所控制企业未来不会

从事、投资、协助第三方从事或投资与北方国

际及其下属各公司构成同业竞争或可能构成

同业竞争的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

长期 承诺正常履行中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北方工业公

司

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规范并逐步减少关联交

易；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及所控制企业未来不会

从事、投资、协助第三方从事或投资与北方国

际及其下属各公司构成同业竞争或可能构成

同业竞争的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

长期 承诺正常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万宝工程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万宝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中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得转让，可解限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３６

个月 承诺正常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北方工业公

司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根据

股票二级市场实际情况，以相关法律法规认可

的方式，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合计增持不超过

５％

的上市公司股份。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中

国万宝工程公司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增持

计划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１２

个月

承诺正常履行

中。公司实际控

制人中国北方工

业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首次

买入本公司股份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０．３２８０％

。

７

月

１５

日再次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买入本

公司股份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累计增持

２４０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０．８７４７％

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万宝工程公司

中国万宝工程公司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根据

股票二级市场实际情况，以相关法律法规认可

的方式，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合计增持不超过

５％

的上市公司股份。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中

国万宝工程公司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增持

计划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１２

个月

截止本报告披露

日，中国万宝工

程公司未增持公

司股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６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房地产业务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０７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老挝南湃

ＢＯＴ

水电站项目进展

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０４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公司股东人数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 北京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黎

韬扬 杨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周户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高人元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吴博文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闫思倩 华泰柏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孙婕衎 上海中域

投资有限公司 周奕涛 九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汤潇 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兰乔 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奚佳 银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白逸凡 黎晓晖 王斌 广

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程锦 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桂治元 诺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赵勇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对上市

公司定位、公司重大项目何时

生效、“一带一路”政策对公司

影响等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９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国际工程项目合同的签约生效

流程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７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公司股东人数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公司近期有无停牌计划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码:2015-048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方国际”

)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以现场会议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应到

会董事

9

名

,

实际到会董事

5

名

,

魏合田董事委托王粤涛董事表决

,

谢兴国董事委托鲍恩斯董事表决

,

张川董事委托鲍

恩斯董事表决

,

王悦董事委托李建民董事表决。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

效。经全体参会董事审议

: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全文内容详见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魏合田回避表决。此议案须报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

会时间另行通知。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的《公司拟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3

、会议审议通过了《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魏合田回避表决。

为确保公司在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安全

,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

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

,

并出具《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魏合田回避表决。

公司为保障在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安全

,

公司制定了《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兵工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全文内容详见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5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签订缅甸蒙育瓦

S&K

矿电积

A

车间硅整流变压器改

造项目设备采购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王悦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和巨潮

资讯网的《公司与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签订缅甸蒙育瓦

S&K

矿电积

A

车间硅整流变压器改造项目设备采

购合同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6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

1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王悦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和巨潮

资讯网的《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

1

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7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

2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王悦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和巨潮

资讯网的《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

2

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8

、会议审议通过了《处理坏账损失》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损失处理的内控制度》

,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

拟对公司在日常经

营中产生的部分确定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作为坏帐损失进行处理

,

折人民币合计

608,203.75

元。

该坏账公司已根据《会计法》及《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损失处理的内控制度》的有关规定在以前年度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此次处理坏账损失对公司

2015

年的业绩不构成影响。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有关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损失处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对公司

在日常经营产生的部分确定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项作为坏账损失

,

合计

608,203.75

元的处理程序

,

严

格按照了《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及财政部、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损失

处理的内控制度》的规定要求

,

以规避财务风险、更能公允反映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为目的

,

确保了公司的规范运

作。本次处理没有损害公司、各股东利益

,

同意本次处理坏账损失。

监事会对本议案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

认为

:

公司有关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和损失处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对公司在日常经营之产生的部分确定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项作

为坏账损失

,

合计

608,203.75

元的处理程序

,

严格按照了《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及财政部、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及公司《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损失处理的内控制度》的规定要求

,

以规避财务风险、更能公允反映资产状

况和经营成果为目的

,

确保了公司的规范运作。本次处理没有损害公司、各股东利益

,

同意本次处理坏账损失。

9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辉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老挝公安部警察办公楼及

仓库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王悦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和巨潮

资讯网的《公司全资子公司辉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老挝公安部警察办公楼及仓库工程施工

分包合同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 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码:2015-049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扬子矿业(缅甸)铜业有限公司

签订缅甸蒙育瓦S&K矿电积A车间

硅整流变压器改造项目设备采购合同的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方国际”

)

与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在北京签署《缅甸蒙育瓦

S&K

矿电积

A

车间硅整流变压器改造项目设备采购合同》

(

以下简称“本合同”

)

。根据

本合同规定

,

公司将为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缅甸蒙育瓦

S&K

矿电积

A

车间硅整流变压器改造项目提供设

备供货

,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

687.64

万元。

2.

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为扬子矿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扬子矿业有限公司为万宝矿产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分别拥有万宝矿产有限公司

84%

和

16%

的股权。北方国际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分别为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和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

,

现就公司与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签订缅甸蒙育瓦

S&K

矿电积

A

车间硅整流变压器改造项目设

备采购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我们认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就《缅甸蒙育瓦

S&K

矿电积

A

车间

硅整流变压器改造项目设备采购合同》的签署、执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

2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情

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

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王悦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

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

;

注册地

:

缅甸仰光

;

经营范围

:

铜矿开采冶炼及销售

,

公司

总经理

:

龚庆国

,

成立日期

:2011

年

11

月。

2

、关联方关系

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为扬子矿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扬子矿业有限公司为万宝矿产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分别拥有万宝矿产有限公司

84%

和

16%

的股权。北方国际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分别为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和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

:

公司将为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缅甸蒙育瓦

S&K

矿电积

A

车间硅整流变压器改造项目

提供设备供货。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通过议标及竞争性谈判与业主签订合同并确定价格。公司经过多次报价

,

双方多次协商最终签订合同并

确定交易价格。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

具备公允

性。

七、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与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在北京签署《缅甸蒙育瓦

S&K

矿电积

A

车间硅整流

变压器改造项目设备采购合同》。公司将为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缅甸蒙育瓦

S&K

矿电积

A

车间硅整流变

压器改造项目提供设备供货。

2

、合同金额

:

人民币

687.64

万元。此价格不包括设备进口关税、商业税及预扣税

,

以上费用由业主支付。

3

、发运及仓储保管

:

北方国际应负责运输全部货物到买方指定的卸货港缅甸仰光港和

/

或姐告口岸

,

并负责货

物在缅甸境内由卸货港运至项目现场的内陆运输和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前的保管责任

,

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

公司出具竣工验收证书之日为北方国际交货义务完成之日。本合同下货物可分批装运、分批结算。本合同涉及的

设备最迟在合同签订后

4

个月到仰光港

,0.5

个月抵达项目现场。

4

、合同支付

:

设备到达目的港且收到商业发票正本、全套清洁提单扫描件、海运保险单正本扫描件、产品合格

证后

30

个工作日内

,

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支付给公司合同价格

70%

的金额

;

设备竣工验收后

30

个工作日

内

,

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支付给公司合同价格

25%

的金额

;

合同

12

个月质保期结束

,

公司履行完合同约定

的质保期义务后

30

日内

,

扬子矿业

(

缅甸

)

铜业有限公司支付给公司合同价格

5%

金额。

4

、关联交易正式生效条件

:

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北方国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以拓展公司的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

,

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

经友好协商确

定

,

协议签署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会形成积极的影响。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829.15

万元。

十、备查文件

3

、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4

、 合同协议书

5

、 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65� � �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2015-050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签订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1的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5

年

10

月

29

日

,

北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方国际”或“公司”

)

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万邦物流”

)

在北京签订《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

(

以下简称“代理合同”

),

根据《代理合同》

,

公司委托万邦物流

公司代理运输公司德黑兰地铁四号线项目、德黑兰地铁三号线北段项目项下货物

,

包括出口订舱、港口操作、报

关、海运、空运及伊朗内陆转运至项目现场仓库等相关事宜

,

运输代理费用约为人民币

418

万元。

2.

万邦物流公司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是北方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

,

现就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德黑兰地铁四号线项目、德黑兰地铁三号线北段项目相关货物

运输委托代理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我们认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就《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的签署、执

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2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情

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本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

,

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王悦回避表决。本次关

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

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

成立日期

1991

年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甲

7

号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法定代

表人罗德虎。

经营范围

:

国际流通物流业务。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及万邦航运有限公司

(

香港

)

分别持有北方万邦物流有

限公司

51%

和

49%

的股份。

2

、 关联方关系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万邦物流公司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五、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委托万邦物流公司代理运输公司德黑兰地铁四号线项目、德黑兰地铁三号线北段项目项下货物

,

包括出

口订舱、港口操作、报关、海运、空运及伊朗内陆转运至项目现场仓库等相关事宜

,

运输代理费用约为人民币

418

万

元。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通过邀请招标的方式确定交易对手方及交易价格。公司成立项目组编制招标文件

,

按照公司《项目评审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格供方的要求向潜在投标人提出资质文件要求并进行资格预审

,

通过预审后向万邦物流、

恒鑫航运、中远物流、中设国际、兴贸国际等多家物流公司进行了询价

,

评标委员会通过比较各方报价单中对集装

箱和散件的海运、内陆以及港口费用报价

,

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商务、技术条款对各方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

,

最终

确定万邦物流代理运输国际工程项目项下出口货物。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

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

具备公允性。

七、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签署方

: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2

、协议签署日期

:2015

年

10

月

29

日

3

、协议金额

:

运输代理费用约为人民币

418

万元。

运费由以下部分组成

:

(1)

德黑兰地铁四号线项目的海运费及空运费

:

海运费用包括中国港口所有费用

(

含仓储、

THC

、港杂、订舱费、

报关费、报检费、海关商检验货费等

),

中国港口至阿巴斯港的海运费

(

保险费除外

),

阿巴斯港至德黑兰项目现场的

所有费用

(

目的港清关费除外

);

空运费用包括空运费、空港操作费、内陆转运费、报关费、服务费及其他代理代办费

用。

(2)

德黑兰三号线北段项目的海运费及内陆运费

:

海运费用包括中国港口所有费用

(

含仓储、

THC

、港杂、订舱

费、报关费、报检费、海关商检验货费等

),

中国港口至阿巴斯港的海运费

(

保险费除外

),

内陆运费

:

为阿巴斯港至德

黑兰项目现场的所有费用

(

目的港清关费除外

),

包括

1)

在阿巴斯港的接货、卸箱费

;

办理阿巴斯港的转运手续费

;

阿

巴斯港的各种港口杂费。从阿巴斯港到德黑兰项目现场的内陆段卡车运输费及港口装车费

(

德黑兰项目现场车板

交货

)

。

2)

货到现场后空箱返箱费。

3)

阿巴斯过往德黑兰的过路费。

4)

议付单据出单费。

4

、运费支付

:

每批货物从中国港口运抵项目现场所发生的费用按本协议确定的运价结算。每批货物运抵项目

现场后

,

公司在收到万邦物流提供的该批货物运费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21

个工作日内

,

将该批货物运费支付

至万邦物流指定银行帐号。

5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

公司的义务和责任

①

发运通知

公司应在每批货物发运开船日

15

天前

,

以书面形式向北方万邦物流提供该批货物发运计划。如若发运日期或

卸货港等信息有变化

,

公司应于开航日

7

天前通知北方万邦物流。

②

装箱安排

公司应保证按照装箱计划的时间备妥货物

,

运至北方万邦物流指定的港口仓库

,

并及时安排人员进行监装

,

以

保证北方万邦物流有充足的装箱、集港和报关的时间。

③

运费支付

公司应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时支付海运费和相关费用

,

不拖欠运费。由于公司逾期支付运费和相

关费用而给北方万邦物流造成的利息和汇率损失由公司承担。

(2)

北方万邦物流义务和责任

①

订舱、调箱、装箱和安排拖箱

北方万邦物流保证按照发运计划表中的规定

,

取得足够的舱位。因承运人原因未能按发运计划订舱造成的港

口和仓库相关费用由承运人承担。 北方万邦物流负责按时将船公司的集装箱调到指定港口仓库或设备制造厂

,

并以安全和最快捷的方式装箱

,

装箱完毕后及时办理集港

,

并保证所有货物按照信用证要求置于甲板下

(

集装箱除

外

)

。

②

单据制作和海关申报

北方万邦物流需根据公司提供准确无误的装箱明细表和报关所需的相关文件

,

制作报关单

,

装箱单

,

发票等相

关的报关单据和议付单据

,

并经公司确认后进行报关和出单工作

;

北方万邦物流负责在每航次截关前二天完成商

检换证

/

单和报关工作

,

如遇商检、海关验货

,

承运人应进行必要的解释和通融

,

以保证项目物资按时出运。

③

单据返还

北方万邦物流负责根据信用证要求于货物发运之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供多式联运提单、运费发票

(

议付用

)

及

船证明

,

并在开船后

30

天左右返回自中国出口产品的核销退税单据。

6

、协议的有效期限

:

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协议项下所有货物发运完毕止。

7

、协议的生效

:

代理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及北方国际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生效。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

有利于持续稳定经营。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经双方友好

协商确定的

,

协议签署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

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形成影响。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3,599.83

万元人民币。

十、备查文件

1

、《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

;

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3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号:2015-052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为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

,

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

通的融资渠道

,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方国际”或“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

以下简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

,

有效期

4

年

,

于

2015

年

8

月到期。为延续原协议项下

相关金融服务

,

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拟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

由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及下属

子分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等金融服务。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具体办理协议签署事宜。

2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同为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公司控制的企业

,

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

,

现就公司拟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

在其经营

范围内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2

、双方拟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

定价原则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

3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充分反映了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

况。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

,

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

管。

4

、公司制定的《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

能够

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风险

,

维护资金安全。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魏合田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股东

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

:

法定代表人

:

罗乾宜

;

成立日期

:1997

年

6

月

;

注册资本

:317,000

万元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经营范围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

的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

对成员单位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对成

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从事同业拆借

;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

成员单位产品

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

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及即期结售汇业务

(

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

对成员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金融机构

,

机构编码

:L0012H211000001

。

2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4

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

并出具瑞华审字 【

2015

】第

14010009

号《审计报告》。报告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3.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持有兵工财务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95.34%

。兵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和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同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控制的

企业

,

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五、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设账户

,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提供存款、信贷、

结算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利率依据人民银行同期金融政策浮动

,

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

行颁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

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

,

也不低于兵器集团其他成员

单位在财务公司存款利率。财务公司收取的贷款利率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准贷款利率

;

不高于公司在其他

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

也不高于兵器集团其他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的贷款利率。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结算业务、票据业务、资金综合管理业务、委托贷款业务、担保业务、财务

和融资顾问业务、外汇结售汇业务等其他金融服务

,

服务收费不高于公司在一般商业银行取得的同类业务价格标

准。

七、交易协议

(

草案

)

的主要内容

1

、服务内容

:

公司拟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设账户

,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提供

存款、信贷、结算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2

、协议期限

:

本协议有效期三年

,

自生效之日起计算。协议有效期满

,

除非双方同意或者一方提出终止协议要

求并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

,

协议将自动延期一年。

3

、协议生效条件

: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

且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4

、预计金额

:

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在财务公司账户上的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公司预计未来

三年内向财务公司申请提供的贷款、票据及其他形式的授信总额为人民币

50

亿元。

5

、交易定价

:

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

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

期同类存款利率

,

也不低于兵器集团其他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存款利率。财务公司收取的贷款利率应不高于中国

人民银行的基准贷款利率

;

不高于公司在其他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

也不高于兵器集团其他

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的贷款利率。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结算业务、票据业务、资金综合管理业务、委托贷款业务、担保业务、财务

和融资顾问业务、外汇结售汇业务等其他金融服务

,

服务收费不高于公司在一般商业银行取得的同类业务价格标

准。

6

、风险控制措施

: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

,

保障资金安全

,

控制资金风险

;

在可能

发生对本公司存款资金带来重大安全隐患事项是

,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应及时书面通知

,

并采取措施避免损

失。

八、风险评估情况

瑞华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

险评估报告》

,

认为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经营业绩良好

,

未

发现兵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

定的情况。

九、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

具有为企业集

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

,

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兵工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票据、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时

,

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

惠、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

,

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

,

为公司长远发

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

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的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

,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

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在兵工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434,877,645.31

元

,11,553.94

美元。

十一、为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所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

为保证本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资金安全

,

公司制定了《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通过成立存款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

,

建立存

款风险报告制度

,

及时取得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月度报告和经审计年度报告

,

分析并出具存款风险评估报告。

如出现重大风险

,

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

,

制定方案

;

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联席会议

,

寻求解决办法

;

通过

变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资产等方法

,

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此外

,

公司将在存款业务期间

,

密切关注兵工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状况

,

除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外

,

将通过不定期办理不同额度的存取款业务

,

以验证

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十二、备查文件

1.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4.

金融服务协议

(

草案

)

5.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许可证

6.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7.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8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审计报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号:2015-053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六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

体监事。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在北京举行

,

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2

人

,

李柏森监事委托李京涛监事表决。李

京涛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经全体参会监

事审议

:

1

、关于《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议案的审核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做出专项审核意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

2015

年第三季

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

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关于《处理坏账损失》议案的审核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有关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损失处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健

全。对公司在日常经营之产生的部分确定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项作为坏账损失

,

合计

608,203.75

元

的处理程序

,

严格按照了《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及财政部、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关于资产减值准

备计提及损失处理的内控制度》的规定要求

,

以规避财务风险、更能公允反映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为目的

,

确保了

公司的规范运作。本次处理没有损害公司、各股东利益

,

同意本次处理坏账损失。

备查文件

:

六届六次监事会决议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65� � �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2015-051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签订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2的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5

年

10

月

29

日

,

北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方国际”或“公司”

)

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万邦物流”

)

在北京签订《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

(

以下简称“代理合同”

),

根据《代理合同》

,

公司委托万邦物流

公司代理运输公司老挝南湃水电站项目项下货物

,

包括出口订舱、港口操作、报关、海运、空运及伊朗内陆转运至

项目现场仓库等相关事宜

,

运输代理费用约为人民币

341.92

万元。

2.

万邦物流公司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是北方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

,

现就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老挝南湃水电站项目相关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的关联交易

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我们认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就《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的签署、执

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2.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情

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本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

,

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王悦回避表决。本次关

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

成立日期

1991

年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甲

7

号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法定代

表人罗德虎。

经营范围

:

国际流通物流业务。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及万邦航运有限公司

(

香港

)

分别持有北方万邦物流有

限公司

51%

和

49%

的股份。

2

、 关联方关系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万邦物流公司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五、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委托万邦物流公司代理运输公司老挝南湃水电站项目项下货物

,

包括出口订舱、港口操作、报关、海运、

空运及伊朗内陆转运至项目现场仓库等相关事宜

,

运输代理费用约为人民币

341.92

万元。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通过邀请招标的方式确定交易对手方及交易价格。公司成立项目组编制招标文件

,

按照公司《项目评审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格供方的要求向潜在投标人提出资质文件要求并进行资格预审

,

通过预审后向万邦物流、

恒鑫航运、中远物流、中设国际、兴贸国际等多家物流公司进行了询价

,

评标委员会通过比较各方报价单中对集装

箱和散件的海运、内陆以及港口费用报价

,

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商务、技术条款对各方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

,

最终

确定万邦物流代理运输国际工程项目项下出口货物。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

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

具备公允性。

七、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签署方

: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2

、协议签署日期

:2015

年

10

月

29

日

3

、协议金额

:

运输代理费用约为人民币

341.92

万元。由海运费及中国港口费用

(

含仓储、港杂、报关、递载、装船

前检验、港建、堆存费等

)

组成。

4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

公司的义务和责任

①

发运通知

发运的转运期以甲方相应租船通知为准。 公司需在装运期前

40

天提供租船通知以及货物的估算总体积、总

重量

,

在装运期前

7

天提供准确装箱单

,

在装运期

10

天以后所发生的仓储费由万邦物流承担。

②

报关文件

公司应在开航日

10

天前提供准确无误的箱单和报关所需的相关文件

,

包括

:

货物发运汇总表

,

信用证复印件

,

合

同复印件

,

商检换证凭单和相关政府批文。

③

运费支付

公司应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时支付海运费和相关费用

,

不拖欠运费。由于公司逾期支付运费和相

关费用而给北方万邦物流造成的利息和汇率损失由公司承担。

(2)

北方万邦物流义务和责任

①

订舱、调箱、装箱和安排拖箱

北方万邦物流保证按照发运计划表中的规定

,

取得足够的舱位。因承运人原因未能按发运计划订舱造成的港

口和仓库相关费用由承运人承担。 北方万邦物流负责按时将船公司的集装箱调到指定港口仓库或设备制造厂

,

并以安全和最快捷的方式装箱

,

装箱完毕后及时办理集港

,

并保证所有货物按照信用证要求置于甲板下

(

集装箱除

外

)

。

②

单据制作和海关申报

北方万邦物流需根据公司提供准确无误的装箱明细表和报关所需的相关文件

,

制作报关单

,

装箱单

,

发票等相

关的报关单据和议付单据

,

并经公司确认后进行报关和出单工作

;

北方万邦物流负责在每航次截关前二天完成商

检换证

/

单和报关工作

,

如遇商检、海关验货

,

承运人应进行必要的解释和通融

,

以保证项目物资按时出运。

③

单据返还

北方万邦物流负责根据信用证要求于货物发运之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供多式联运提单、运费发票

(

议付用

)

及

船证明

,

并在开船后

30

天左右返回自中国出口产品的核销退税单据。

5

、协议的支付方式

:

公司收到万邦物流开具的等额增值税发票

,

且在开航日后

25

天内

,

公司将港口费和海运费

付至万邦物流指定账户。

6

、协议的有效期限

:

协议有效期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协议项下所有货物发运完毕止。

7

、协议的生效

:

代理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及北方国际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生效。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

有利于持续稳定经营。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经双方友好

协商确定的

,

协议签署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

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形成影响。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3,599.83

万元人民币。

十、备查文件

1

、《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合同》

;

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3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码:2015-05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辉邦集团有限公司与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老挝公安部警察

办公楼及仓库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的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5

年

10

月

29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辉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在北京签订《老挝公安部警察办

公楼及仓库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根据本合同规定

,

辉邦集团有限公司将承包老挝公安部警察办公楼及仓库等相

关民用工程项目施工建设。合同金额为

3,390.75

万美元

,

约合人民币

2.15

亿元

(

折算汇率为

1

美元

=6.3582

人民币元

)

。

2.

辉邦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

,

现就公司全资子公司辉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老挝公安部警察办公楼及仓库工程

施工分包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我们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辉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就《老挝公安部警察办公楼及仓库工程

施工分包合同》的签署、执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2)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情

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

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王悦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

易获得董事会通过。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

成立日期

1980

年

,

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集团

,

主要从事防务产品、国际

工程承包、光电、化工、运动器材、车辆、物流等业务

,

为国有独资企业。注册地址

: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甲

12

号

,

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植玉林。

2

、关联方关系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五、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合同规定

,

辉邦集团有限公司将承包老挝公安部警察办公楼及仓库等相关民用工程项目施工建设。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鉴于北方公司 “不再单独或与其他第三人共同以任何方式从事经营与北方国际相竞争的民用工程承包业

务”的承诺

,

为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

,

北方公司将合同中的警察办公楼及仓库等民用工程部分分包给公司执行。公

司通过多次谈判与北方公司签订合同并确定价格。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

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

具备公允性。

七、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工程承包范围

:

①

老挝公安部警察办公楼及附属员工宿舍、特种装备仓库、餐厅、加油站、特定任务楼、门卫房、停车场、运动

场等工程

;

②

后勤部门特种装备仓库及附属办公楼、

CCTV

系统、安保系统、消防、供水系统及围墙等工程

;

③

交通控制中心

,

领导安保部门及职工宿舍等工程。

工程内容为承包范围内建筑工程的场地平整、土建施工、水电施工、设备安装等

,

以及必要的施工文件和竣工

资料编制、调试、维护、安全保护和移交等所有工作。

2

、本分包工程合同总价款为

3,390.75

万美元。

3

、工程工期

本分包工程开工日期以业主书面通知为准

;

本分包工程竣工日期为自业主通知开工当日算起

18

个月。

4

、具体安排付款进度如下

:

①

合同预付款

,

双方签订施工分包合同后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在

30

个银行工作日内付款

400

万美元至公司账

户

;

②

工程款

,

在公司完成工程整体设计方案、执行方案、设计图纸等并经过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核定通过后

,

中国

北方工业公司在

30

个银行工作日内付款

2,000

万美元至公司账户

;

③

工程进度款

,

自公司开工后一年

(

自开工之日起第

365

天

),

经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核定工程进度和质量

,

中国北

方工业公司在

30

个银行工作日内付款

990.75

万美元至公司账户

;

4

、关联交易正式生效条件

:

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并经北方国际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以拓展公司的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

,

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

经友好协商确

定

,

协议签署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会形成积极的影响。

九、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十、备查文件

1

、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 合同协议书

3

、 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2015年 10月 3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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